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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本次会议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

和《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一、现场会议要求 

1、公司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出席会议人员应当听从公司工作人员安

排，共同维护大会秩序。 

2、为保证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拒绝

其他人员进入会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将按

规定加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3、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应当持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和证券帐户卡等证件办理签到手续，在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

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终止登记。 

4、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干扰大会的

正常程序或者会议秩序。否则，大会主持人将依法劝其退场。 

5、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

利。 

审议提案时，只有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提问和发言。

每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发言应简明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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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应当先举手示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之后方可发言。股东应

针对议案内容发言，否则，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或者制止其发言。本次大会进行表决时，

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不得进行大会发言。 

6、对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提出的问题，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由主持人指定的

相关人员作出答复或者说明。 

7、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遵守会议举办地有关疫情防控的

相关规定，配合做好体温检测并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措施，经检测无发热等症状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可进入会场，会议召开过程中请全程佩戴口罩。 

二、网络投票要求 

网络投票的相关规定详见本公司于 2021年 5月 2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cn）刊登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40）。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情况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由其合并后出具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结果。根据投票结果，股东大会作出

决议。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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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表决权，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制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表决。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对

议案的表决，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二、现场大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投票时应当注明股东名称或者姓名、所持公司

股份数、股东代理人姓名。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每一股份为一票，在“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弃权票数”中任选一项，按照累积投票的方式填写票数；不符合累积投

票方法的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三、网络投票的股东进行表决，请按照公司 2021年 5月 26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cn）刊登的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40）的要求进行投票表决。 

四、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完毕之后，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将表决票及时交

给计票人员统计表决结果，公司及时将其结果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由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出具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合并结果。 

五、本次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过程中，应当推举股东、监事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股东的表决票由股东代表和监事以及见证律师参加清点，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股东对

表决结果无异议，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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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太化集团协议转让公司 

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聚焦主业、快速实现转型发展，公司拟向太化集团协议转让公司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具体如下： 

一、股权投资背景 

受太原市西山地区综合整治的影响，太化股份于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陆续

关停合成氨、氯碱等化工生产装置。为优化资产结构，促进转型发展，太化股份设计、

实施了两步走的重大资产重组。即：一是太化股份以经审计评估的合成氨、氯碱等关停

业务相关资产作价 22,102.12 万元对关联方企业焦化投资进行增资，太化集团以货币出

资 17,917.05 万元同步对焦化投资进行增资，双方增资完成后太化股份持有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二是增资完成后，太化股份将择机出售焦化投资相应股权给太化集团。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太化股份拟将公司持有的焦化投资 49.1158%股权作价 21,814.61 万元转让给太化

集团。股权转让完成后，太化股份不再持有焦化投资股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程序履行 

经太化集团、太化股份交易双方就股权转让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履行完成内部决策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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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后，2020年 7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华阳科技（原阳煤集团）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

（阳煤会纪〔2020〕134 号）审议同意太化股份以协议方式转让所持有的焦化投资公司

49.1158%股权给太化集团。 

（三）交易作价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0】第 1815 号《太原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持有的阳煤太化焦化投资有限

公司 49.1158%股权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焦化投资净资产账面价

值 44,528.54 万元，评估值 44,414.64 万元，增减值-113.90 万元。按公司持有的焦化

投资 49.1158%股权，标的资产账面价值 21,870.55 万元，评估值 21,814.61 万元，增减

值-55.94万元。 

交易双方均认可该资产评估报告，并以此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即本次股权转

让交易对价为 21,814.61 万元。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目前双方已经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双方同意在股东大会就该事

项审议通过后协议生效，受让方太化集团同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太化股份

支付 3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6544.38万元；剩余 7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15270.23

万元，将自太化集团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九个月内支付完毕。 

四、本次交易对太化股份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对 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兑现，有利于公司进一步集中资源，

聚焦主业，谋求转型。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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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审议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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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调整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自 2012 年陆续关停化工资产以来，实体产业基础一直比较薄弱。为明确发展

战略，明晰发展路径，公司拟将新材料、环保作为公司主业。新材料方面，主要向可降

解材料、绿色涂料等碳基新材料产业拓展延伸；环保方面，在进一步做强贵金属回收的

基础上，向环保新材料产业发展。新材料和环保双主业相互协同，多维度促进，实现太

化股份快速转型、持续发展。 

同时，为准确反映公司主业情况和战略定位，拟将公司名称由“太原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英文名称由“Taiyu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变更为“SHAN XI HUA YANG NEW MATERIALS CO.,LTD.”，并调

整营业范围。 

公司的原经营范围：“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化工设备管道防腐、保温、拆除、安

装工程；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化品）、化肥、焦炭，生物化

工产品（除危化品）、精细化工产品（除危化品）；贵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特种设备

除外）；化工产品来料加工（除危化品）；工业用水生产；服装加工；信息咨询；批发

零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钢材、建材（除林区木材）、磁材不锈钢制品；

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二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10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调整后的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

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

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住

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服装制造；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

理；贵金属冶炼；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鉴于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调整经营范围，公司拟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

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章程条款 经修订后条款 

第一条 为维护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和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

第一条 为维护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

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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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

若干意见》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

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五条 公司注册名称：太原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英文名称：Taiyuan Chemical Industry 

CO., LTD. 

第五条 公司注册名称：山西华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  SHAN XI HUA YANG NEW 

MATERIALS CO.,LTD.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化工设备管道防腐、

保温、拆除、安装工程；研制、开发、生

产、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化品）、

化肥、焦炭，生物化工产品（除危化品）、

精细化工产品（除危化品）；贵金属加工；

机械制造（特种设备除外）；化工产品来

料加工（除危化品）；工业用水生产；服

装加工；信息咨询；批发零售仪器仪表、

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钢材、建材（除林

区木材）、磁材不锈钢制品；加工销售预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

成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

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

及合成树脂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

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

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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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商品混凝土；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服装制造；金属制品修理；

通用设备修理；贵金属冶炼；新型催化材料

及助剂销售；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所有规章制度涉及公司名

称的，将一并进行相应修改。 

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调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且需经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并以其最终核准结果为准。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最终核准结果办理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及相关具体事宜。 

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符合公司现阶段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

需要，且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本次变更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请审议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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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冯志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后附），任期自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当选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请审议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冯志武先生简历： 

冯志武:男,1965年 10月生,本科学历,籍贯河北阜平,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 8月

参加工作,化工工艺正高级工程师。曾先后任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厂技术

员、生产处技术员,五分厂副厂长,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氯碱分公司综合管理处副

处长、科技处处长,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改发展部部长,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三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14 - 

 

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化工研究院院长，阳

煤化工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

师，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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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公司同意李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后附），任期

自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当选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请审议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李刚先生简历： 

李刚：男，1979 年 4 月生，本科学历，籍贯山西和顺，汉族，中共党员，1998 年

10 月参加工作，高级会计师。曾先后任阳煤集团财务部成本管理科科长、财务部预算管

理科科长、一矿副总会计师、三矿总会计师、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太化集团总会计师。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四 


